
嘉兴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嘉兴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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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生活垃圾的源头减量和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及其监督管理，适用本条例。法律、法规和规章
对餐厨垃圾管理有特别规定的，按照其规定执行。

本条例所称生活垃圾，是指在日常生活中或者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视为生
活垃圾的固体废物。

第三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商务区）、嘉兴港区管委会应当建立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协调
机制，统筹解决重大问题，并将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辖区内生活垃圾分类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条 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负责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统筹协调，以及城镇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

农业农村部门或者县（市、区）人民政府确定的部门负责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

发展改革、经济和信息化、教育、科技、公安、民政、财政、自然资源和规划、生态环境、住房和城乡建设、商务、文化和旅
游、卫生健康、市场监督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

第五条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将分类投放要求纳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六条 市、县（市）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编制生活垃圾治理规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
施。

规划确定的转运、处理、回收利用设施的布局、用地和规模，应当纳入环境卫生专项规划。

第七条 市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生活垃圾分类设施和收集容器设置规范，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
施。

居住小区生活垃圾分类设施不符合设置规范的，应当予以改造。

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应当按照设置规范配套建设生活垃圾分类设施。生活垃圾分类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
步建设、同步验收。

第八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生活垃圾治理规划，组织建设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存放点、转运站等收集设施和资源
化处理站点。

第三章 分类投放

第九条 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易腐垃圾和其他垃圾。

生活垃圾的详细分类目录由市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第十条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实行管理人制度。管理人按照下列规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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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委托物业服务企业管理的，物业服务企业为管理人；

（二）未委托物业服务企业管理的，本单位为管理人；

（三）农村自然村落，所在地的村民委员会为管理人；

（四）建设工程已开工的，施工单位为管理人，尚未开工的，建设单位为管理人。

按照前款规定不能确定管理人的，由所在地的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确定。

第十一条 管理人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日常管理制度；

（二）按照设置规范配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

（三）指导、监督生活垃圾分类投放；

（四）对不符合分类投放要求的行为予以劝阻，不听劝阻的，应当向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报告；

（五）将已分类的生活垃圾交由具备条件的单位收集、运输；

（六）确定居住小区大件垃圾和园林垃圾的投放场所，不能确定的，应当向所在地的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报告；

（七）保持生活垃圾分类设施正常使用。

管理人履行职责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第十二条 单位和个人应当分类投放生活垃圾至相应的收集容器，无法投放至收集容器的大件垃圾和园林垃圾应当预约收集或
者投放至确定的场所。

第十三条 逐步推行生活垃圾定时定点分类投放。

县（市、区）人民政府，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商务区）、嘉兴港区管委会可以根据本地实际，实行全域或者部分区域定
时定点分类投放。

第四章 分类收集、运输与处理

第十四条 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应当定期或者预约收集、运输；易腐垃圾、其他垃圾应当每日定时收集、运输。

收集、运输单位发现交付的生活垃圾不符合分类要求的，应当做好记录并及时向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报告。

管理人发现生活垃圾收集、运输不符合分类要求的，应当做好记录并及时向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报告。

第十五条 收集、运输单位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将已分类的生活垃圾混合收集、运输；

（二）不得擅自停止收集、运输生活垃圾；

（三）每日二十三时至次日六时，不得在城镇居住小区收集生活垃圾。

第十六条 鼓励可回收物经营者设置便民回收网点和设施，开展定点回收和预约回收等服务。

鼓励低值可回收物资源化利用。

第十七条 生活垃圾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交由具备条件的单位处理。

大型超市、农贸市场、果蔬批发市场和产生一定规模易腐垃圾的其他单位可以自建设施，就地处理。

处理单位发现交付的生活垃圾不符合分类要求的，应当做好记录并及时向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报告。

第十八条 易腐垃圾、其他垃圾的处理单位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有关规定和技术标准处理生活垃圾；

（二）不得将已分类的生活垃圾混合处理；

（三）不得擅自停止处理生活垃圾。

第十九条 实行生活垃圾跨区域处理补偿制度。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五章 减量与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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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鼓励生产、流通、消费领域生活垃圾减量。

快递、住宿、餐饮等行业协会应当制定并组织实施生活垃圾减量措施。

第二十一条 住宿、旅游、餐饮业经营者不得主动向消费者提供一次性用品。

一次性用品目录由市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第二十二条 鼓励洁净农副产品进城、净菜上市。

第二十三条 教育部门和教育机构应当组织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教育实践活动。

第二十四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可以聘请生活垃圾分类劝导员，宣传分类知识，指导分类投放。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管理人未履行职责的，依法由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五百元以上
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投放生活垃圾未分类的，依法由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处
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将已分类的生活垃圾混合收集或者运输的，依法由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责令改
正，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三项规定，未按照规定时间在城镇居住小区收集生活垃圾的，依法由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责令改正，处五
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旅游业经营者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的，由文化和旅游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
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条 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在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有权机
关依法给予处分。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自2020年9月1日起施行。
0.052321s

3/3


